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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权责清单;其他 

发文机关： 省文化厅 成文日期： 2008 年 01 月 01 日 

标题： 演出经纪机构的设立和变更的审批 

发文字号： 2008-001 发布日期： 2008 年 01 月 01 日 

  事项名称：演出经纪机构的设立和变更审批  

  设定根据：国务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9 号）。  

  审批条件：1、演出经纪机构须有 3名以上具备相应业务水平的演出经纪人

员；2、演出经纪机构须有场所；3、与其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申请材料：1、申请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应当向文化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

件：（1）申请书；（2）演出经纪机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3）场所产权证
明或租赁合同；（4）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5）演出经纪

人员的资格证明：（6）、资金证明。（7）章程：2、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除了提交本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的文件外，还

应当提交下列文件：（1）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2）合资、合作经
营各方的资信证明及注册登记文件；（3）中国合资、合作经营者的投资或者提

供的合作条件，属于国有资产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资

产评估，提供有关文件；（4）合资、合作经营各方协商确定的董事长、副董事

长、董事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人选名单及身份证明；

（5）其他依法需要提交的文件。3、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文件：（1）申请书；（2）演出场所经营单

位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住所；（3）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4）合

资、合作经营各方的资信证明及注册登记文件；（5）中国合资、合作经营者的

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属于国有资产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进行资产评估，提供有关文件；（6）合资、合作经营各方协商确定的董事

长、副董事长、董事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人选名单及身

份证明；（7）土地使用权证明或者租赁证明；（8）其他依法需要提交的文

件。4、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演出经纪机构申请在内地设立分支

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1）申请书；（2）分支机构的名称、住所；（3）

演出经纪机构在港澳的合法开业证明；（4）演出经纪机构章程、分支机构章

程；（5）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书及其身份证明； （6）演出经纪从业人员的资
格证明；（7）演出经纪机构的资金证明及向分支机构拨付经营资金的数额及期

限证明； （8）其他依法需要提交的文件。 5、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的投资者申请在内地设立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文

件：（1）申请书；（2）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住所；（3）

可行性研究报告、章程；（4）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的资格及身份证明；（5）

投入资金来源、数额、期限及其证明；（6）土地使用权证明或者租赁证明；

（7）其他依法需要提交的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申请

在内地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参照“实

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办理。台湾地区的投资者申

请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参照本实

施细则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依照《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

定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的演出经营主体或者分支机构的，在取得文化部颁发



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后，应当持许可证通过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商务部

提出申请，办理有关手续，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

业执照。  

  申请受理机构及地点：省文化厅，省政务大厅；  

  审批决定机关：省文化厅  

  审批工作流程：1、申办单位或个人到省政务大厅文化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交

申报所须材料；2、省政务大厅文化窗口工作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

件的，经现场核查合格的，由审批办公室负责人批准。窗口工作人员将批准文

件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发给申办单位。对材料不齐全的应即时或在五日内

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材料；3、对申报文化部审批的，材料齐全，可由窗口人

员当场审核同意并受理，由省文化厅报文化部审批。  
  审批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审批完结。  

  审批数量：无  

  收费依据：无  

收费标准：无  


